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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天府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

会员宣传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保障各方合法权益，根

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会员宣传是指交易所会员为进行

与交易所有关的市场推广、业务培训等而开展的各种形式的

宣传活动。 

第三条 会员宣传活动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交易所会员及其员工。 

 

第二章 宣传方式和内容 

第五条 宣传方式主要包括：电视、广播、报纸、网络、

电话、短信、传单、横幅、海报、宣传册、户外广告、讲座、

会议等形式。 

第六条 宣传内容主要包括：文字、视频、语音和图表

等信息。 

第七条 宣传方式和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及交易所

相关规定。 

第八条 除交易所发放给会员的宣传材料外，会员其它

的宣传材料均应提交交易所审核。 

第九条 交易所有权要求会员中止正在进行的宣传行



为。 

第十条 宣传材料中严禁出现蕴含潜在风险或易引发

争议的模糊性宣传内容，主要包括： 

（一） 会员单位名称和“天府商品交易所综合类或经纪会员”

及会员编号以外其他未经交易所批准使用的冠名称呼； 

（二） 与事实不符的宣传内容； 

（三） 承诺低风险、保底或最低收益以及承诺固定收益等内

容； 

（四）承诺代客操作或代客理财等相关内容； 

（五） 交易所禁止的其他宣传内容。 

第十一条 会员应加强对所属的工作人员开展宣传活动

的管理，禁止工作人员进行虚假宣传。 

第十二条 会员宣传资料中出现本办法第十条所列内容

的，交易所一经发现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会员开展宣

传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将依法移交相关司法部门处

理。 

 

第三章 宣传管理 

第十三条 除交易所发放的宣传材料外，会员在宣传工作

开展前对开展宣传活动所使用的其他宣传材料，应提前三个

工作日提交交易所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宣传活动，宣

传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 宣传内容文字稿； 

（二）视频宣传使用的影像文件； 

（三）语音宣传使用的音频录音； 

（四）图片宣传使用的图片和整体效果图； 

（五） 交易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 交易所收到会员提交的宣传材料后，两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出具《天府商品交易所会员宣传材料审

批单》。审核通过的，会员按计划进行宣传活动；审核未通

过的，按照交易所审批意见执行。 

第十五条 会员开展宣传活动，其宣传内容和宣传方式除

交易所书面授权的，其他均视为会员自身行为，由会员承担

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十六条  会员在协助客户办理开户等事项时，应通过各

种途径向客户介绍交易所交易规则及交易风险。 

 

第四章 监督与处罚 

第十七条 会员违反本办法的，交易所可采取“分别定性，

数罚并用”的处理措施；多次违规的，从重或加重处罚。 

第十八条 会员违反本办法，经交易所审核认定后，除向

其出具整改意见书制止其违规行为外，并有权同时采取以下

一种或几种处罚措施： 

（一） 批评； 



（二）警告； 

（三） 在交易所网站（www.chinatme.com）上公告批评； 

（四） 暂停会员资格； 

（五） 取消会员资格。 

第十九条 会员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有权对其进

行批评、警告或公告批评；情节严重的，交易所有权暂停或

取消其会员资格： 

（一）使用未经交易所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宣传资料； 

（二） 宣传内容中使用除会员单位名称和“天府商品交易所

综合类或经纪会员”及会员编号以外其他未经交易所批准使

用的冠名称呼； 

（三） 宣传与事实不符的内容； 

（四） 承诺低风险、保底或最低收益以及承诺固定收益等内

容； 

（五） 承诺代客操作或代客理财等相关内容； 

（六） 交易所禁止的其他宣传行为。 

第二十条 会员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有权暂停其

会员资格；情节严重的，交易所有权取消其会员资格： 

（一）会员的宣传方式多次被执法部门制止，仍未改正的； 

（二）多次违反本办法规定，经交易所出具整改意见书后仍

未改正的； 

（三）宣传活动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四）交易所禁止的其他宣传行为。 

暂停会员资格的会员，应按照交易所出具的整改意见书

进行整改，并保证不再违反本办法规定。整改完成，经交易

所审核通过后，可恢复会员资格。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天府商品交易所负责解释和修

订。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府商品交易所 

会员宣传材料审批单 

分管副总（总监）审核 ： 

  

合规监察部审核： 

 

市场部经理初审： 

 

宣传方式： 

宣传内容清单： 

 

推送单位  

 清单份数  

日期：2013/8/30  

 


